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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上字第三二三一號判例，於上開解釋範圍內，應不再援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

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

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」。又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一

項規定：「犯罪，非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，不得追訴、處

罰」。刑事訴訟程序因判決確定而終結者，不論為實體上之判決或程序

上之判決，均生法律上之羈束力，其有重大違背法令之情形者，依本院

釋字第一三五號解釋，雖不生效力，惟就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所為

駁回上訴之程序上判決，依本院院字第七九○號解釋意旨，在未經法定

程序撤銷其判決前，自不得回復原訴訟程序，逕行審問處罰。

刑事訴訟程序之實施，應保障當事人之合法訴訟權，並兼顧被告

對於裁判效力之信賴及國家刑罰權之正確行使。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

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，上訴法院誤為不合法，而從程序上為駁回上訴

之判決確定者，其判決固屬重大違背法令，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，足使

被告信賴其羈束力，依上開說明，仍應先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

撤銷後，始得回復原訴訟程序，就合法上訴部分進行審判。否則即與憲

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意旨不符。最高

法院二十五年上字第三二三一號判例，認此種駁回上訴之程序上判決，

不發生實質上之確定力，得再逕行為實體上裁判，於上開解釋範圍內，

應不再援用。

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（80.1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，憲法第九條定有明文。戒嚴法

第八條、第九條規定，非現役軍人得由軍事機關審判，則為憲法承認戒

嚴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。解嚴後，依同法第十條規定，對於上述軍事機

關之判決，得於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，符合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惟

釋字第二七二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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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前段規定，戒嚴時期戒嚴地域

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已確定者，於解嚴後不

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，係基於此次戒嚴與解嚴時間相隔三十餘年

之特殊情況，並謀裁判之安定而設，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。且對有

再審或非常上訴原因者，仍許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，已能兼顧人民

權利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戒嚴非屬於此次特殊情況者，無本解釋之適

用，合併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，憲法第九條定有明文。戒嚴為

應付戰爭或叛亂等非常事變，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定之不得已措施，

在戒嚴時期接戰地域內普通法院不能處理之案件，均由軍事機關審判，

此為憲法承認戒嚴制度而生之例外情形，亦為戒嚴法第八條、第九條之

內容。惟恐軍事審判對人民權利之保障不週，故戒嚴法第十條規定，解

嚴後許此等案件依法上訴於普通法院，符合首開憲法規定之意旨。政府

為因應動員戡亂之需要，自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，先後在全

國各地區實施戒嚴（台灣地區自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戒嚴），雖戒嚴

法規定之事項，未全面實施，且政府為尊重司法審判權，先於四十一年

發布「台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

法」，並逐次縮小軍法機關自行審判之範圍，復於四十五年制定「軍事

審判法」取代「陸海空軍審判法」及其有關軍事審判程序之法令，以求

軍事審判之審慎。惟算至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宣告台灣地區解嚴時止，

戒嚴期間達三十餘年，情況至為特殊。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九條

規定，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之非現役軍人刑事案件，於解

嚴後，其審判程序尚未終結者及刑事裁判尚未執行或在執行中者，均

分別移送該管檢察官或法院處理。其已確定之刑事案件，不得向該管

法院上訴或抗告，則係基於此次長期戒嚴，因時過境遷，事證調查困難

之特殊情況，為謀裁判之安定而設，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。且對有

再審或非常上訴原因者，仍許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，已能兼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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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至戒嚴非屬於此次特殊情況者，無本解釋之適

用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二七三號解釋（80.2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樁測

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後段「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，不得再提異

議」之規定，足使人民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

其限制，就此部分而言，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不符，應不予適用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，乃指人民於其權益受

侵害時，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利，受理訴願之機關或受理訴訟之法

院亦有依法決定或裁判之義務而言。此項權利，不得以行政命令予以限

制。

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

後，應於一年內，豎立樁誌、計算座標、辦理地籍分割測量等事項，內

政部基於上述規定，乃於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樁測定

及管理辦法。依該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，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

為樁位測定錯誤時，雖得申請複測及再複測，但第八條後段則有「經上

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，不得再提異議」之規定。行政法院七十七年度

裁字第八十六號裁定，依文義解釋認所謂不得再提異議，含有不得訴願

及提起行政訴訟之意，就此部分而言，足使人民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

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其限制。

按因樁位測定錯誤，致特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益遭受侵害時，

雖上述辦法已有複測及再複測之救濟途徑，然其限制人民訴願及行政

訴訟之權部分，則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，應不予適用。

釋字第二七四號解釋（80.2.22.）

釋字第二七三、二七四號解釋




